晋人综[2010]13号

晋江市人事局关于

报送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函
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：
根据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《关于做好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对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形成了年度报告。现将我局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报送贵办。
附件：晋江市人事局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九日
晋江市人事局
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晋江市人事局
2010年3月26日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我局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情况，编制本局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报告，并向社会公开。报告全文由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咨询情况，复议、诉讼和申诉的情况，工作人员和收支情况，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七部分组成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。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在晋江人事网（www.jjrs.com.cn）上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。如有疑问，请与晋江市人事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晋江市世纪大道南1号，邮编：362200，电话：85684690，传真：85667355）。
一、概述
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我局贯彻落实《条例》的重要举措，是深入推行政务公开、转变政府职能、实现管理创新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根据市政府的统一部署，2009年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深化公开内容、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、规范公开载体形式、加强基础性建设工作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。
（一）组建工作机构情况。2008年，及时成立了以许雄飞局长为组长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并下设办公室（挂靠局办公室），明确具体工作人员。
（二）编制《指南》和《目录》情况。2009年，对《晋江市人事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（试行）》和《晋江市人事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》进行重新梳理，决定继续沿用2008年编制的《指南》和《目录》。

（三）落实相关配套措施情况。严格执行《晋江市人事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处理流程细则（试行）》和《晋江市人事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处理流程细则（试行）》，有力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依法、及时处理。

（四）加强学习、宣传、培训情况。在《条例》正式施行前，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全面深入学习，了解、掌握《条例》的精神和内容。《条例》施行后，业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，经常就政府信息公开进行再学习、组织讨论、加强实际操作能力。
（五）推进载体建设情况。在“晋江人事网”上设置“政府信息公开”模块，“政府信息公开”模块下设“公开指南和目录”、“信息公开制度规定”、“在线咨询”等子模块，“公开指南和目录”子模块又下设“机构职能”、“人事政策法规”、“人事规划计划”、“办事指南”、“主要业务工作”、“工作动态”、“其它信息”等栏目，及时对外发布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（一）公开主要内容
2009年，本局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14条（包括补充梳理公开2003—2005年度政府信息192条），全文电子化率100%。其中，业务工作类的信息390条，占75.9%；人事政策法规和人事规划计划类的信息37条，占7.2%；工作动态类信息56条，占10.9%；其他应主动公开信息31条，占6.0%。
（二）公开形式
为方便公众查阅信息，本局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采用了在晋江人事网上开辟专栏，设立政府公开信息资料索取点，及时向市档案馆、图书馆报送公开的信息等，为公众查阅信息提供便利。2009年我局人事网信息公开专栏访问量达30万人次。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截至2009年底，未收到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。
四、咨询情况
截至2009年底，共有86人次通过电话咨询方式、494人次通过网上进行咨询，咨询内容主要涉及公务员招考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、政策法规等方面。
五、复议、诉讼和申诉情况
截至2009年底，未发生针对本局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件、行政诉讼案件和有关的申诉案件。
六、工作人员、政府支出和收费情况
本局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兼职人员3人。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经费全部纳入年度财务预算管理。由于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件、行政诉讼案件和有关的申诉案件，因此未发生与诉讼（行政复议、行政申诉）有关的费用。2009年度，本局未收取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任何费用。
七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一是门户网站有待进一步整合，更加方便社会公众查阅；二是虽然在法定的时间内更新信息，但是更新的时间还需努力加快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
1、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。本局将认真按照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及时发布，定期更新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能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有效运作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，为公众查询提供方便。
2、不断扩大公开内容。本局将在进一步梳理政府信息的基础上，对原有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补充和完善，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
3、切实提高网站服务功能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，从方便公众查询出发，进一步丰富本局网站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。继续调整信息公开栏目，建立快速查找通道，提高网上服务效率。
主题词：行政事务  政府信息公开  年度报告  函

抄  送：泉州市人事局，市机关效能办、纠风办，存档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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